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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重要審核意見 

1.建置市政資料治理平台以串聯既有數據資源，提升應用價值，惟迭代開發大

數據平台缺乏有效整合，且跨部門數據共享應用，仍存在困境，亟待加強開發過程

效益分析及平台間加值協作與資源整合，並妥善應對資料導入 T-Road 以完善資料

傳輸安全及有效性，避免影響資料治理成效，促進智慧城市發展。 

資訊科技局（113年 1月 1日與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整併為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下稱智慧

城鄉發展委員會）為應對地方政府在管理及為民服務之複雜性日益提升，使市政資料在跨部門

間進行有效共享，從而有效資源整合並提高決策效率，遂積極推動市政資料共享平台建置計畫，

113 年度計編列 4,400 萬元推動大數據中心建置暨數據分析深化計畫（下稱大數據分析深化計

畫），旨在串聯市府既有數據資源，促進市政管理與數位治理效能。經查其執行情形，核有：（1）

市府於 104年推出「資料開放平台」、106年度建置「智慧運籌管理暨大數據分析平台」、108及

109年度進行該平台功能增修及維護移轉、110年度啟動「市政資料治理暨大數據分析平台（下

稱資料治理平台）」建置計畫取代原有之大數據分析平台，及 113年度推動大數據分析深化計畫，

市府先後投入大量資源技術建置大數據分析、資料治理及共享平台，基礎設施雖逐步改善與調

整，惟平台開發過程缺乏延續性與協同發展，或因無法滿足新增需求下架，或因資源調整未啟

用，導致投入鉅資迭代開發平台，卻未發揮應有之實用性及效益，又資料治理平台軟體保固期限

為自最後一次驗收合格日（111年 10月 31日）之次日起計算 12個月，硬體保固則為 36個月，

惟軟體保固期已屆滿，尚無針對防護漏洞進行修補，致潛存安全風險疑慮，亟待加強開發過程效

益分析及平台間資源整合，確保協同運作以發揮加乘效益，避免重複建置，造成投入資源浪費，

及制定系統弱點補強應對策

略，避免因保固屆期引發資安

風險；（2）市府自 106年起編列

預算經費計 8,945 萬餘元推動

並迭代開發大數據相關平台

（表 1），積極推動市政資料共

享平台建置計畫，串接機關既

有數據資源，提供資料管理與

共享功能，惟現階段局處資料

應用仍面臨整合問題，影響資料治理決策與共享成效，另查數位發展部以政府骨幹網路

（Government Service Network）為基礎，建置跨機關資料傳輸專屬通道及管理平臺（下稱 T-

Road），旨在提供各機關於 T-Road 上進行資料傳輸之資訊安全及隱私保護，並計畫逐步擴及至

表 1  桃園市推動並迭代開發大數據相關平台 
單位：新臺幣元 

年度 名稱 預算經費 備註 
合   計 89,452,900  

106 
智慧運籌管理暨 
大數據分析平台 

8,492,000 
因無法滿足新增需
求而於110年度下架。 

108 976,500 
109 2,552,000 
110 

市政資料治理暨 
大數據分析平台 

30,000,000 
於建置案期間提供
單位使用並辦理教
育訓練。 

111 
112 3,432,400 

113 
大數據分析深化計畫
(桃園市大數據平台) 

44,000,000 尚在執行中。 

資料來源：整理政府電子採購網及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年度施政計畫 

與單位預算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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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資安責任等級 A 級機關及地方政府，其中臺南市政府已率先六都導入 T-Road，協助其府內各

機關與中央部會進行資料對接，為提升整體市政資料治理效能，允宜加強跨機關數據流通接取

與共享，建立完善對接機制，及同步優化現有平台需求導向功能，妥善應對資料流通可能引發潛

在問題採取預防性措施，俾順利導入 T-Road 資料傳輸，促進智慧城市長遠發展等情事，經函請

檢討改善。據復：（1）資料治理平台有提供單位使用，惟歷經組織調整、人事更迭，及相關局處

業務執行方向調整，又因技術門檻高，需有資料分析師協助等議題，致平台實際應用成效與原訂

預期目標有落差，已於 113年針對相關系統任務作分配釐清，並逐項優化，以延續資料治理整體推

動方向，而該軟體原廠未釋出更新版本，恐有資安疑慮，為續推動資料治理業務，於 113年建置資

料共享平台，以串聯市府既有資料資源，加強市府平台間協同運作，並加入資料逾期更新檢測等功

能，以強化資料治理；（2）113年度針對既存系統不足之處進行調整，其中空間資訊圖台原採「倉

儲導向」設計，僅廣泛收納圖資，對於圖資查詢及應用之便利性尚有不足，故增加圖資依使用情境

及業務主題之分類方式，供使用者快速找到圖資，俾於圖台進行資訊探索及業務規劃，另已依循

「政府資料傳輸平臺管理規範」導入 T-Road，就各機關資料供需進行盤點收納，進而協助資料

整合應用。 

2.持續辦理資安監控維運及協助各機關重大資安事件鑑識服務，惟迭有資安

警訊通報情事，允宜加強研析資安警訊通報案件樣態與趨勢，並建立鑑識報告之後

續追蹤機制，以厚植提升整體資安防護能量。 

前行政院資通安全處及承接業務之數位發展部資通安全署為提升地方政府資安防護能量，

陸續補助市縣辦理「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安防護及區域聯防計畫」、「強化政府基層機關資安防

護計畫」及「政府基層機關資安主動防禦計畫」，桃園市自 106年度起分別獲撥 9,314萬餘元、

530萬餘元及 1,280萬餘元，並已完成市府資安監控服務、端點威脅監控服務與桃竹竹苗區域資

安情資分享服務部署，為持續提升資安防護能量及資通安全管理效能，113 年度智慧城鄉發展委

員會編列預算 998萬元辦理資安監控暨情資交換中心服務。經查其執行情形，核有：（1）按資訊

安全監控中心發布之資安警訊通報，截至 113 年底止，共發布 4,611 筆通報（圖 1），其中以入

侵嘗試 2,237筆（48.51％）最多，其他 844筆（18.30％）次之，資訊蒐集 583筆（12.64％）

再次之，如以事件嚴重等級區分，具攻擊意圖應儘速處理之高度警訊者計有 75筆（1.63％），及

具影響資訊安全潛在風險、建議追蹤後續情形之中度警訊者計有 4,301 筆（93.28％），允宜加

強近年事件嚴重等級達中度或高度以上之資安警訊通報，研析其發生樣態與成因，據以提出改

善對策，強化資安防護能力；（2）市府所屬機關如發生重大資安事件，係由智慧城鄉發展委員會

協助委外鑑識服務，截至 113 年底止，計已辦理國家資通安全研究院通報之智慧城鄉發展委員

會所屬資訊設備使用 Wget 下載滲透工具及密碼字典檔之可疑連線行為、文化局及美術館權管資

訊設備發布入侵事件警訊、環境管理處網站遭植入廣告文字與連結，及奧義端點防護告警通報


